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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一號

承辦人：戴美倫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89

傳真：(03)3318446

受文者：桃園縣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300694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069401A00_ATTCH2.zip)

主旨：有關本縣鑑輔會(東門國小)辦理「桃園縣103學年度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第3次轉介鑑定安置實施計畫」

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103年9月17日

103桃特鑑字第1030000196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鑑定安置資訊，請貴校(園、所)確實轉知所屬師生、

家長及心理評量教師，並協助家長瞭解申請手續及縣內特

教服務現況，倘貴校(園、所)有符合申請鑑定安置資格之

學生，請依規定辦理申請，以免影響學生權益。

三、本案鑑定安置實施計畫暨申請表件，可自行上網至本局－

特殊教育科－公文附件網頁(網址：http://www.tyc.edu.

tw/ses/)下載使用。

四、鑑定安置實施對象(須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)：

(一)設籍本縣學前教育階段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領有身心障

礙鑑定責任醫院開立之身心障礙醫療診斷證明或領有發

展遲緩評估醫院開立之「發展遲緩」醫療診斷證明之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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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，其需入學接受適當教育安置者。

(二)就讀本縣國民小學至國民中學二年級學生經就讀學校觀

察為疑似身心障礙，並由學校教育介入輔導一段時間後

評估需接受適當教育安置者。惟考量學生權益及鑑定需

要，倘學生為疑似感官障礙(如：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

等)、疑似肢體障礙及疑似自閉症者，建請學校轉知學生

家長先行帶學生至醫療院所進行醫療評估及服務介入。

(三)就讀國中三年級學生倘仍有接受鑑定安置需求者，請逕

依本局103年9月25日桃教特字第1030069003號函辦理。

五、鑑定安置申請方式：由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向下列受理申請

學校(單位)提出鑑定安置申請，受理學校(單位)造冊並檢

齊各項學生資料後送交本縣鑑輔會，鑑輔會再依作業流程

彙整資料進行鑑定、轉介及安置工作。

六、鑑定安置申請時間及送件日期：

(一)申請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03年10月9日止，由身心障礙學

生家長逕向各受理學校(單位)提出申請。

(二)各受理學校(園所)受理申請後，應上網提報鑑定安置、

造冊並檢附各項學生書面資料於103年10月13日、10月1

4日及10月15日親送至本縣鑑輔會：

１、中壢市、平鎮市、大園鄉、蘆竹鄉學校送件日期：10

3年10月13日(一)。

２、桃園市、龜山鄉、八德市、大溪鄉學校送件日期：10

3年10月14日(二)。

３、龍潭鄉、楊梅市、新屋鄉、觀音鄉、復興鄉學校送件

日期：103年10月15日(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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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各受理學校(園所)上網提報鑑定安置時間：103年9月29

日至10月15日，提報作業範圍：103學年度第11次。

七、本案各校業務承辦人、教師、心評人員或鑑輔會工作人員

參加103年10月13日(星期一)、10月14日(星期二)及10月1

5日(星期三)送件、103年10月29日(星期三)心評人員鑑定

工作研習、11月26日(星期三)分區綜合研判會議，准在課

務自理、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給予公(差)假登記，參

加12月27日(星期六)鑑定安置會議之本府所屬學校教師及

相關工作人員會議當日准予公(差)假登記並於活動結束後

6個月內，在課務自理、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覈實補

假。

八、本案鑑定安置實施中，若身心障礙學生家長、建議安置學

校、原就讀學校對鑑輔會初步安置結果不滿意或需進一步

瞭解者，請務必參加「鑑輔會鑑定安置會議」(預計12月2

7日辦理)，且負責該生之心理評量人員、建議安置學校及

原就讀學校代表人員應隨同參與，不得拒絕。

九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詢本縣鑑輔會，聯絡人：林揚國老

師，聯絡電話：(03)3394572分機15。

十、副本抄送本縣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

相關醫院，惠請各單位協助宣導鑑定安置資訊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國中小、國立桃園啟智學校、各私立中小學

副本：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、社團法人桃園縣盲人福利協進會、社團法人

桃園縣聾啞福利協進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肢體傷殘協進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康復

之友協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智障者家長協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脊髓損傷者協會、

社團法人桃園縣腎友協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聲暉協進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視障輔

導協會、社團法人桃園縣自閉症協進會、桃園縣學習障礙協會、桃園縣腦性麻痺

協會、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分會、桃園縣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桃園醫院、

桃園療養院、長庚醫院林口分院、國軍桃園總醫院、敏盛綜合醫院、壢新醫院、

桃園縣山海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、桃園縣南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、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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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社會局、桃園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東門國小) 2014-10-01
07:29:20


